
花蓮縣立玉里國民中學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

輔導處工作報告 

壹、輔導諮商： 

一、為中輟預防，請導師確實掌握學生出席情形，若有學生於連續 2 日無故未到校，且無

法與家長或學生取得聯繫時，請立即通知輔導處，輔導處及中輟輔導役男將立即展開

協尋；另為執行「中輟預防及追蹤」等相關經費，導師若發現學生欠缺「學習用品」

與「生活用品」（例如：襪子、清潔用品、生理用品等），請告知輔導處以提供必要之

協助。 

二、針對班級特殊個案，請導師先行「發展性輔導」（初級），進而評估是否轉介「二級輔

導」（填寫「學生輔導評估轉介表」）；轉介後，將由專任輔導教師、兼任輔導教師實施

介入性輔導措施，並提供導師與家長諮詢服務。本校另有「花蓮學生輔導諮商中心」

余祥雲心理師駐點，可提供處遇性輔導（三級）。（國民中小學學生保護輔導工作流程

圖如附件一，請參閱）。 

三、各班若有生活困頓或家庭經濟弱勢之學生，生活亟需經費支助者，經導師家訪後確屬

經濟弱勢，可申請「教育儲蓄戶」補助，申請手續及所需表件等相關事宜，請洽輔導

處諮商組簡美芳老師。 

四、針對學習低落或有中輟之虞學生開辦「高關懷課程」，規劃課程內容為油畫、雕刻、烏

克麗麗與蝶谷巴特等，預計 4 月初先行實施 8 週課程，待今年度經費核定後另行後續

課程。 

五、學區國小高關懷個案轉銜會議預訂於 106 年 6 月 7 日（三）下午辦理。 

貳、性別平等教育： 

一、重申《性別教育帄等法》暨本校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》略以：「學校
校長、教師、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者，除
應立即依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，……，至遲不得超過24小時。」因此，請學校同仁
若發現學生疑似遭受家暴、性侵或性騷擾時，務請立即通報輔導處或學務處。依「教
育部處理違反性別帄等教育法事件處理程序及裁罰基準」 

(一)延誤未滿二十四小時者處三萬元。 
(二)延誤二十四小時以上未滿七十二小時者處六萬元。 
(三)延誤七十二小時以上未滿九十六小時者處九萬元。 
(四)延誤九十六小時以上者處十二萬元。 
(五)延誤九十六小時以上且情節重大者處十五萬元。 

二、依據《性別教育帄等法》第 23 條規定：「學校或主管機關於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、性

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期間，得採取必要之處置，以保障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。」另

依《教師法》第 14 條第一項第十一款暨第三項第三款規定：「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

校園性侵害事件，未依性別帄等教育法規定通報，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；或偽

造、變造、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。……



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，予以解聘。」第四項規定略以：「教師涉有第一項第

十款情形（性侵害）者，服務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

過後予以停聘，並靜候調查。經調查屬實者，由服務學校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，

予以解聘。」 

三、七、八年級得勝者課程（性帄、家庭教育、生涯發展教育及生命教育等議題）預訂 106

年 3 月 2 日開始上課，待課表底定後另行通知。 

參、生涯發展教育： 

一、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國中技藝教育課程技藝教育專班部分自 106 年 2 月 16 日（四）開

始實施（僅 3 月 23 日段考暫停 1 次），至 6 月 15 日止，共計 17 週；抽離式技藝教育

課程自 2 月 14 日（二）起至期末。花蓮縣技藝教育競賽預訂 4 月 14 日（五）進行；

花蓮縣南區技職博覽會則訂於 3 月 8 日（三）在國立玉里高中舉辦。 

二、106 學年度技藝教育專案編班暨學生遴選及輔導作業預計於第二週展開。 

三、配合十二年國教「適性輔導工作」推行，將於 3 月 6 日~3 月 10 日進行「國中學生生

涯輔導紀錄手冊」檢核（填寫相關說明將另行以書面通知導師，請導師協助指導）；九

年級學生預訂於 4 月 10 日~4 月 13 日進行第二次志願選填與試探模擬作業，另於四月

底前完成九年級「生涯發展規劃書」部分，相關說明事項將另行通知。 

四、為使九年級學生更加了解各高中、職暨五專，將訂於 5 月 22 日～26 日為高中職暨五

專宣導週，採集體宣導、入班宣導或有興趣者同學自願參加方式。 

五、七年級「社區職場參訪及職業達人開講」活動預訂於 4 月初進行，將利用綜合學習領

域課程，以班級為單位，參訪社區著名商家並邀請職業達人入班開講。 

肆、親職教育： 

一、105 學年第二學期親師座談會暨親職教育活動預訂於 3 月 1 日（三）晚間辦理，內容

為「親師座談會」（19：00-20：00）、「適性入學宣導家長場」（20：00-21：30），請所

有同仁協助，補休案俟另案簽核後通知各辦公室。 

二、請各班導師擇定班上一名目標學生，於學期中課餘時間（如「空堂」、下班後）進行 2

次家訪並完成相關紀錄（書面資料如附件二），每次家訪核撥加班費 200 元（一份家訪

紀錄單共需進行 2 次）。感謝所有導師協助與配合，若有窒礙難行處亦請逕向輔導處反

應。 

三、本學期配合家庭教育中心計劃將舉辦四場家庭教育研習，研習時間分別為 3/8、3/15、

3/22、3/29 晚上 7:00~8:30，研習內容有親子溝通、親子共讀等主題，請各班導師利用

親師交流(聯絡簿)或班親會時鼓勵家長踴躍報名參加。 

伍、特殊教育： 

一、106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相關作業：（一）106 年 2 月 15 日至 2 月 24 日



：線上報名作業；（二）4 月 15 日（星期六）：智障類能力評估考試─花蓮啟智教育學

校；（三）6 月 5 日：智能障礙類學生安置結果公告。 

二、本學期教師特教知能研習預計於第二次段考(5 月 16 日)下午進行，請所有教師務必參

加。 

三、期末 IEP 會議預訂於 6 月 19 日開始，請各班有受特教服務之導師務必依所排定時間準

時與會。特教推行委員會則訂於 6 月 21 日下午 17：00 召開，請所有委員（各處室主

任、特教老師、各年級級導師）與會。 

 

 



附件一 

國民中小學學生保護輔導工作流程圖

學校知悉學生疑有保護輔導事項

立即

進行初步關懷面談
1.評估學生身心狀況影響。
2.向學生說明轉介或通報之目的。
3.提供相關資源與協助之資訊。

學校進行通報轉介評估

依
據 

 1.兒童及少年福利法
 2.家庭暴力防治法
 3.性侵害犯罪防治法

· 遭遺棄、身心虐待。

· 強迫或引誘自殺行為。

· 生命、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

險或有危險之虞者。

· 強迫猥褻行為或性交。

· 利用兒童少年犯罪或不正當之

行為。

· 遭受其他傷害之行為。

法定通報個案

進行法定責任通報 轉介高風險家庭 落實校園輔導措施

· 於24小時內傳真「家庭暴力
與兒童少年保護事件通報表
（非性侵害事件）」或「性
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」至
轄區社政主管機關。情況緊
急時得先以言詞、電話通訊
方式通報，並於24小時內填
具通報表，送直轄市、縣
(市)主管機關。

· 進行校園安全事件通報。

· 啟動校園危機處理機制。

· 傳真「高風險家庭評估表」
至轄區社政主管機關。

· 進行校園安全事件通報。

· 啟動校園輔導機制。

· 初級輔導：

1. 導師關懷輔導。
2. 積極進行親師溝通，共同維護學

生安全。
3. 提供緊急紓困助學金、學生代收

代辦費之補助及學生午餐費之補
助等校園關懷資源。

4. 轉介社會福利資源。

· 二級輔導：

1.  輔導教師以個別或小團體為單位
，實施介入性輔導措施。

2.  提供學生個案之家長與教師諮詢  
    服務。

· 三級輔導：

1. 運用「專業輔導人員參與國民中
小學學生輔導工作方案」資源。

2. 轉介轄區心理諮商服務資源。

持續追蹤關懷及輔導

結案

若學生家庭有危機或發生身心嚴重受創情況，則重新進行評估。

依
據 

推動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  
遇實施計畫

符高風險家庭評估指標(如含家庭衝
突、主要照顧者從事特種行業、罹
患精神病、有自殺傾向或紀錄、因
貧困、單親、未婚或未成年生子、
失業、死亡、入獄服刑…等，使兒
少未獲適當照顧)計7項。

高風險家庭個案
(未達法定通報指標)

依
據 

學校三級預防輔導模式與輔
導教師 角色分工表

學校、輔導教師或專業輔導人員進行:

· 未達法定通報或高風險家庭轉介

個案之專業輔導。

· 已進行法定通報或轉介高風險家

庭個案之校內輔導。

校園三級預防輔導

預防宣導措施
【學生、教師、家長】

98年6月2日公布
 99年4月30日修訂

1.學校應依相關法令(詳附件)辦理學校教育課程及
  教師通報訓練，並將學生自我保護意識融入教育
  課程。
2.當學生知悉任何人有危及學生身心安全或有威脅
  自殺之虞者，應立即向學校教職員反應，以尋求
  協助。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106年度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個案家庭輔導方案暨訪視紀錄表 

學 校 名 稱  

受 訪 學 生 代 號  

個
案
家
庭
輔
導
方
案 

項    目 說        明 

個案問題概

述與探討： 
目前主要問題概

述及探討可能引

發問題之成因。 

 

輔導策略： 
針對前揭引發問

題成因，研擬有

效之訪視輔導策

略。 

 

預期效益： 
研訂預計能達成

的成效。 

 

個
案
家
庭
輔
導
訪
視
紀
錄 

實際執行情

形與成效： 
家庭輔導訪視過

程與達成目標之

敘述 

第一次訪視 第二次訪視 

  

執行成效檢

討與分析： 
檢討訪視達成的

效益，並分析利

弊得失。 

  

訪視者簽名   

訪視日期時間 __年__月__日__時__分~__時__分 __年__月__日__時__分~__時__分 

主任核章  校長核章  

備註 

(1)本表應依申請補助個案數量逐案填寫，並於申請補助經費時檢附。 
(2)為符應地方需求，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教育局(處)或學校得參照本補助項目執行策略及

審查原則，自行設計表格或文件使用。 
(3)撰寫內容請勿出現學生、家長或監護人全名，並留意勿逾越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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